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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113年公共托育機構委外營運管理計畫 

壹、 依據： 

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3條及第 75條。 

二、 衛生福利部「建構 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 

三、 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 

貳、 目的 

一、 以公私協力方式委託經營專業服務，提供本縣 0至 2歲嬰幼兒及其照顧

者近便、整合性之托育服務。 

二、 落實少子化及公共托育政策，提供優質、平價及透明之托嬰服務，減輕

家庭托育負擔。 

參、 主辦單位： 

新竹縣政府(以下稱本府) 

肆、 辦理期間： 

113年 1月 1日至 113年 12月 31日 

伍、 辦理方式： 

委託民間單位辦理。 

陸、 受委託單位資格：具有辦理托育服務執行能力之下列單位 

一、 依法設立非營利之社團法人或人民團體，且章程或業務項目與兒童福利

或社會福利相關。 

二、 國內設有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科、系、所之大專院校。 

柒、 服務對象： 

一、 滿 2足月至未滿 2足歲之嬰幼兒。但已收托之嬰幼兒達 2歲，尚未依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園者，得繼續收托，其期間不得逾滿 3足

歲當日。 

二、 前項嬰幼兒應設籍新竹縣。提供辦理公共托育機構場地之員工及受委託

單位公共托育機構現職員工子女，得不受設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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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委託辦理事項： 

一、 公共托育家園 

(一) 外部督導： 

1. 應聘請具有托育相關專業之外部專家學者，對於家園業務進行督導，

至少辦理 4場次，每 3個月應辦理 1場，每場次須達 2小時，且年

度達 12人次。 

(二) 親子活動 

1. 針對特殊節慶或假日，進行不同主題辦理親子活動，至少辦理 2場

次，每 6個月至少應辦理 1場，每場次須達 2小時，且年度達 30

人次參與。 

(三) 親職講座： 

1. 針對於「親子互動」、「兒童發展」、「兒童照顧」或「共親職」等不

同主題，辦理親職講座，至少辦理 2場次，每 6個月至少應辦理 1

場，每場次須達 2小時，且年度達 20人次參與。 

(四) 在職研習： 

1. 在職之托育人員應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 1月 11日函

頒之「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規定，完成 9大類 18小

時之訓練，在職未滿 1年者，依在職期間比例調整。 

二、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一) 外部督導： 

應聘請具有托育相關專業之外部專家學者，對於家園業務進行督導，

至少辦理 4場次，每 3個月應辦理 1場，每場次須達 2小時，每場

次需達聘請托育人員總人數之 80%人員參與。 

(二) 親子活動： 

1. 針對特殊節慶或假日，進行不同主題辦理親子活動，至少辦理 3場

次，每 4個月至少應辦理 1場，每場次至少 2小時，且每場次需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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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托總人數之 70%人員參與。 

(三) 親職講座： 

1. 針對於「親子互動」、「兒童發展」、「兒童照顧」或「共親職」等不

同主題辦理親職講座，至少 3場次，每 4個月至少應辦理 1場，每

場次至少 2小時，且每場次需達收托總數之 70%人員參與。 

(四) 在職研習： 

1. 在職之托育人員應依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 1月 11日函

頒之「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規定，完成 9大類 18小

時之訓練，在職未滿 1年者，依在職期間比例調整。 

2. 應聘請具有托育相關專業之專家學者，擔任在職研習之講師，應辦

理 3場，每 4個月至少應辦理 1場，每場次至少 2小時，且每場次

需達聘請托育人員總數之 80%人員參與。 

玖、 罰則： 

一、 公共托育家園 

(一) 外部督導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5,0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幣 2,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4,000元。 

(二) 親子活動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6,5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幣 3,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5,000元。 

(三) 親職講座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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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幣 3,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5,000元。 

(四) 在職研習 

113年 12月 31日前須函報本府在職托育人員之整年度研習時數，每

人每少 1小時，罰款新臺幣 100元。 

三、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一) 外部督導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5,0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幣 2,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4,000元。 

(二) 親子活動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6,5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幣 3,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5,000元。 

(三) 親職講座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6,5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幣 3,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5,000元。 

(四) 在職研習 

1. 履約期間每少辦理 1場次或每辦理場次不足 2小時者，罰款新臺幣

6,500元整；年度結算每少 1人次罰款新臺幣 100元。 

2. 逾期限辦理，倘因歸責於受託單位事由，逾期未達 3個月罰款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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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3,000元，逾 3個月以上罰款新臺幣 5,000元。 

3. 113年 12月 31日前須函報本府在職托育人員之整年度研習時數，

每人每少 1小時，罰款新臺幣 100元。 

壹拾、 受委託單位人力配置及人員資格： 

二、 人力配置 

(一) 公共托育家園 

1. 應配置主任 1名(得兼任托育人員) 

2. 應配置托育人員 3名 

(二) 公設民營托嬰中心 

1. 應配置專任主管人員 1名 

2. 應配置護理人員 1名 

3. 應配置托育人員(依 1:4師生比配置) 

4. 應配置行政人員 1名 

5. 應配置廚工人員 1名 

三、 人員資格：專業人員資格及配置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

資格及訓練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壹拾壹、 受委託單位權責： 

一、 受委託單位應於周一至周五 7時 30分至 17時 30分提供托育服務，17

時 30分至 18時 30分提供延後托育服務，惟各單位得視現場收托情形

彈性調整延後托育時間，最晚至 19時。 

二、 受妥託單位應於上下半年各進行 1次環境清潔消毒。 

三、 國定假日、周休二日及環境清潔消毒日，停止托育服務，餘停班停課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為主。 

四、 受委託單位應向本府陳報收托概況等相關報表。 

五、 受委託單位應接受本府辦理之評鑑審查，並依評鑑結果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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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受委託單位應於執行年度終了 30日內，檢具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成果

報告紙本(一式 4份)及電子檔函報本府備查。 

七、 受委託單位應配合本府需求於特定節日（如：兒童節、中秋節等），定

期更換館場佈置，每半年依節日主軸設計活動，統合為系列活動。上、

下半年至少各提供 1篇文稿予本府，並配合本府要求提供公共托育機

構活動訊息張貼於本府社群網站，以擴大宣傳公共托育機構服務。另

將每半年佈置計畫納入年度工作計畫書，予本府核備。 

八、 各項網站訊息管理及發佈得由受委託單位開設社群網站操作，用於宣

導、公告公共托育機構活動訊息、報名方式及服務內容等，提供民眾

諮詢與交流管道。另受委託單位應派請專職人員管理社群網站並訂定

網站訊息管理機制，以即時更新訊息或回應民眾之問題與建議。 

九、 受委託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本府定期及不定期之輔導及查核

工作，不得拒絕。 

十、 受委託單位應於服務場所及網站首頁明顯處，標示「新竹縣政府委託

辦理新竹縣 OO公共托育家園」或「新竹縣政府委託辦理公設民營 OO

托嬰中心」字樣。 

 

 

 

 

 

 

 

 

 

 


